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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会乡人民政府政务公开标准化目录

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
项

二级事

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群

众

主

动

依申请

公开

县

级

乡、

村级

综

合

政

务

政府信

息公开

指南

政府信息公开指南

《中华人民共同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《政府网站与政

务新媒体检查指标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政府信

息公开

制度

政务公开相关文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《政府网站与

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政府信

息公开

工作年

度报告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年度报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《政府网站与

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》

每年1月31日

前

东会乡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依申请

公开办

理

依申请公开办理流

程、依申请公开表格

下载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《政府网站与

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
√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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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

级

事

项

二级事

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级
乡、

村级

综

合

政

务

组

织

机

构

领导信

息

领导姓名、职务、工作

分工

《中华人民共同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《政府网站

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组

织

机

构

机构职

能
机构简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《政府网

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

标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组

织

机

构

内设机

构
名称、职能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《政府网

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

标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组

织

机

构

基层站

所
名称、职能、办公地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《政府网

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

标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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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

级

事

项

二级事

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级
乡、

村级

综

合

政

务

政

府

文

件

政策性

文件、

政策解

读

文件名称、图文解读、

发布机构等

《中华人民共同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决

策

信

息

工作计

划、总

结及政

府工作

报告

按年度或半年公开本

（乡）镇工作计划、总

结、政府工作报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决

策

信

息

国民经

济和社

会发展

规划

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，

各类重点工作规划等信

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行

政

权

力

权责清

单

权责清单、运行流程图、

廉政风险防控图等行政

权力等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

4

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

级

事

项

二级事

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级
乡、

村级

综

合

政

务

行

政

执

法

监督检

查

依据本单位权责清单进

行的监督检查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同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行

政

执

法

行政许

可行政

处罚结

果公示

行政许可

行政处罚

规范要素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公

共

服

务

公共服

务清单

提供所有服务事项的名

称、内容、办理主体，

行使依据，期限，监督

渠道等信息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工

作

信

息

日常工

作动态

通知公示公告、会议信

息、日常动态、新闻发

布会、人事任免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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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

级

事

项

二级事

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级
乡、

村级

财

政

领

域

财

政

信

息

财政预

决算

按照财政局下发的文件

标准，全要素公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
法》、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》、
《财政部关于印发 <地
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>
的通知》、《财政部关于印
发 <地方政府债务信息
公开办法( 试行)> 的通
知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社

会

保

险

城乡居

民养老

保险参

保登记
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

登记流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例 》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》、
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
条例 》、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城乡居

民医疗

保险登

记

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

登记流程

《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

税务局 山西省医疗保障

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城乡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管

职责划转后相关事项的

通知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就

业

援

助

就业政

策法规

咨询

就业创业政策项目

对象范围

政策申请条件

政策申请材料

办理流程

办理地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 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》

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

例 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

6

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

级

事

项

二级事

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级
乡、

村级

服

务

事

项

五

保

户

规范性

文件

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

法》第八条

《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

》第三条

《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

》第二十四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 》

信息形成或

者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

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五

保

户

办事指

南

办理事项、办理条件、救

助供养标准、申请材料、

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间、地

点、联系方式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息公开条例 》

信息形成或

者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

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五

保

户

审核信

息

五保户名单及相关信息

五保对象入敬老院批准

对五保供养服务不符合要

求的责令限期改正及终止

供养服务协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 》

信息形成或

者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

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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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
项

二

级

事

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级
乡、

村级

服

务

事

项

农村最

低生活

保障

（初审

规

范

性

文

件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

强和改进最低生活的意

见》《最低生活保障审核

审批办法（试行）》

相关政策法规文件

制定或获取信

息之日起 20 个

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农村最

低生活

保障

（初审

办

事

指

南

办理事项、办理条件、

救助供养标准、申请材

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

间、地点、联系方式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
强和改进最低生活的意
见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农村最

低生活

保障

（初审

审

核

信

息

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

息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

强和改进最低生活的意

见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■公开查阅点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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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
项

二

级

事

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级
乡、

村级

服

务

事

项

城市最

低生活

保障

（初审

政

策

法

规

文

件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

强和改进最低生活的意

见》《最低生活保障审核

审批办法（试行）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例 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城市最

低生活

保障

（初审

办

事

指

南

办理事项、办理条件、

救助供养标准、申请材

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

间、地点、联系方式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
强和改进最低生活的意
见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城市最

低生活

保障

（初审

审

核

信

息

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

息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

强和改进最低生活的意

见》

按进展情况及

时公开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公开查阅点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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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
项

二

级

事

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级
乡、

村级

服

务

事

项

残疾人

两项补

贴发放

政

策

法

规

文

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

人保障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例 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残疾人

两项补

贴发放

办

事

指

南

办理事项、办理条件、

救助供养标准、申请材

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

间、地点、联系方式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
人保障法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残疾人

两项补

贴发放

审

核

信

息

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

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

人保障法》

按进展情况及

时公开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■公开查阅点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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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
项

二

级

事

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级
乡、

村级

服

务

事

项

临时救

助审

核、综

合救助

审核

政

策

法

规

文

件

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

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

《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

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

救助工作意见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 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临时救

助审

核、综

合救助

审核

办

事

指

南

办理事项、办理条件、

救助供养标准、申请材

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

间、地点、联系方式

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
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临时救

助审

核、综

合救助

审核

审

核

审

批

信

息

支出型临时救助对象名

单

救助金额

救助事由

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

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

按进展情况及

时公开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■公开查阅点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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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
项

二

级

事

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级
乡、

村级

服

务

事

项

高龄老

人津贴

发放

政

策

法

规

文

件

信息公开规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 》
办理期限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高龄老

人津贴

发放

办

事

指

南

办理事项、办理条件、

救助供养标准、申请材

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

间、地点、联系方式

《财政部 民政部 全国
老龄办关于建立健全经
济高龄 失能等老年人补
贴制度的通知》

办理期限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高龄老

人津贴

发放

审

核

信

息

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

息

《财政部 民政部 全国

老龄办关于建立健全经

济高龄 失能等老年人补

贴制度的通知》

按进展情况及

时公开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公开查阅点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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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
项

二级事

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级
乡、

村级

服

务

事

项

灾后救

助

居 民 住

房 恢 复

重 建 救

助

居民住房恢复重建

救助标准

居民住房恢复重建

救助对象评议结果

公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 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自然灾害救助

条例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救灾款

物管理

捐 赠 款

物信息

年度捐赠款物信息

以及款物使用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例 》

按进展情况及

时公开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救灾款

物管理

年 度 款

物 使 用

情况

年度救灾资金和救

灾物资等使用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 》

按进展情况及

时公开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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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
项

二

级

事

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级
乡、

村级

服

务

事

项

党组织

关系转

接

政

策

文

件

办理依据 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党组织

关系转

接

服

务

项

目

申请材料

基本流程

收费依据及标准

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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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

素）
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
项
二级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级
乡、

村级

服

务

事

项

条件与

标准

农 村 危 房

改 造 对 象

申请条件

农村危房改

造对象申请

条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政
府信 息公开条例》、《住房城乡建
设部 财政 部关于印发农村危房
改造脱贫攻坚三年 行动方案的
通知》、《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
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加强和完善建
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农村危
房改造 若干问题的通知》、山西
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、山西省扶
贫开发办公室转发《 关于加强和
完善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 对
象农村危房改造若干问题的通
知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人

民政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条件与

标准

农 村 危 房

改 造 资 金

补助标准

农村危房改

造资金补助

标准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人

民政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条件与

标准

农 村 危 房

改 造 竣 工

合格标准

农村危房改

造竣工验收

要求 《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 部关于

印发农村危房改造脱贫攻坚三年

行动方案的通知》、《住房城乡建

设部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

加强和完善建 档立卡贫困户等

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 若干问

题的通知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人

民政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对象认

定

危 改 户 认

定程序

农村危房改

造认定具体

流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人

民政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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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
项

二

级

事

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级
乡、

村级

服

务

事

项

计划生

育

生

育

登

记

服

务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
厅关于做好的指导意见》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
服

务

事

项

计划生

育

生

育

登

记

服

务

基本流程

办理条件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

东会乡

人民政

府

■政府网站

■公开查阅点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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